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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辦理教育部補助促進家長參與教育事務實施方案 

壹、 目的： 

一、 協助家長瞭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九年一貫課程等重大教育政策，並鼓勵家長對

重大教育政策之關懷、理解與認同，並提供建議與意見。 

二、 引導並提升家長之教育理念與公民意識，保障孩子的受教權，促進兒童及青少年之

身心健全發展。 

三、 培養家長實際參與各種教育事務之執行力、行動力與專業素養。 

四、 提供各種家長學習管道與內容，增進家長之教育意識與公民素養，強化家長多元文

化交流與學習機會，使其具備國際教育視野與終身學習觀念。 

貳、 指導單位：教育部 

參、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 承辦單位：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伍、 辦理時間：98年1月至98年4月。 

陸、 辦理地點：臺北市各級學校 

柒、 對象及人數： 

一、 研習對象：臺北市家長 

二、 人數：共10 場次，預計640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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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活動內容： 

項

次 
課程名稱 方式 

辦理 

場次 
研習對象 

預定參 

與人數 

1 會務研習-讓學習有意義 講演、座談 2場 家長 120 

2 會務研習-校園法律 座談 2場 
家長 

120 

3 
會務研習-升學輔導之技專院

校與就業市場 
講演、座談 3場 

家長 

180 

4 
會務研習-校長遴選之理想及

工作 
講演、座談 2場 家長會幹部 120 

5 
臺北市教育發展與政策宣導

與說明 座談 1場 家長會幹部 100 

 玖、預期成果 

一、掌握家長學習需求，提供優質學習課程。 

二、整合現有學習資源，建立家長教育平台。 

三、建立網路學習機制，跨越學習時空藩籬。 

 

拾、經費明細：由教育部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經費相關項下支應，詳如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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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計畫名稱：教育部補助促進家長參與教育事務實施

方案 

計畫經費總額： 267,920      元，申請金額：  133,960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人事
費 
講師鐘
點費 

1,600 40 64,000.  

研習場
地佈置
及水電
費 

1,000. 10 10,000.  

參考資
料費 

50. 500 25,000.  

誤餐費 80. 275 22,000.  

茶水費 20. 600 10,000.  

業 
務 
費 

小計   131,000.  

  

雜 
支 

   2,960. 紙張、文具、
墨水 

  

合  計   133,960.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
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
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
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
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助人事
費為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
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
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5%】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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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計畫名稱：教育部補助促進家長參與教育事務實施

方案 

計畫經費總額： 267,920      元，申請金額：  133,960   元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助人事
費為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
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
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5%】編列。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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